
电子招标投标系统技术规范 

第 1 部分：交易平台技术规范（附录） 

 

附录 A 数据项的基本要求 

A.1 业务对象 

A.2 招投标主体 

A.3 交易平台或公共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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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数据项的基本要求 

A.1 业务对象 

A.1.1 项目 

 

A.1.2 招标项目 



 

A.1.3 标段(包) 

 



A.1.4 招标公告与资格预审公告 

 
A.1.5 投标邀请书 

 



A.1.6 资格预审文件/资格预审文件澄清与修改 

 

A.1.7 资格预审申请文件 

 

A.1.8 资格预审结果文件 

 

A.1.9 招标文件/招标文件澄清与修改 



 
A.1.10 现场踏勘通知 

 

A.1.11 现场踏勘记录 

 

A.1.12 投标文件 



 
A.1.13 投标保证金记录 

 

A.1.14 开标记录 

 



A.1.15 评标报告 

 

A.1.16 中标候选人 

 

注：每个中标候选人都应在此表中对应一条独立的数据记录。 

A.1.17 中标候选人公示 

 

A.1.18 中标/招标结果通知书 



 

A.1.19 资格预审结果通知书 

 

A.1.20 合同和履行 



 

A.1.21 异议与投诉 

 

A.1.22 招标异常情况报告 



 

A.1.23 附件 

 

A.1.24 开标签到 

 

A.1.25 招标委托代理 

 



A.1.26 招标项目计划 

 

A.1.27 要求澄清的问题 

 

A.1.28 资格预审文件开启 

 

A.1.29 中标结果公告 



 

 A.2.  招投标主体 

A.2.1 招投标主体基本信息表 



 



A.2.2 主体经营资质信息表 

 

A.2.3 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电子招标业绩 

 

注：业绩仅限于在电子招投标交易平台上成交的项目。 

A.2.4 职业人员基本信息 



 
A.2.5 人员职业资格信息 

 

A.2.6 人员业绩信息 



 
备注：业绩仅限于在电子招投标交易平台上成交的项目。 

A.2.7 投标人业绩 

 

备注：业绩仅限于在电子招投标交易平台上成交的项目。 

A.2.8 奖惩记录 



 

A.2.9 资格审查委员会/评标委员会组建申请 

 

A.2.10 资格审查委员会/评标委员会成员 

 
A.2.11 评标专家 



 

A.3 交易平台或公共服务平台 

 

A.4 数据项术语说明 

A.4.1 值域 

值域是指数据项的有效取值范围。一般分为自由文本型、枚举型、代码型等。自由文本型表

示没有特别规定的内容类型;枚举型指元数据元素有可枚举的取值;代码型指元数据元素能对

应到某个代码表的代码列或名称列。 



A.4.2 数据类型和数据格式 

数据项允许值的数据类型及表示格式。 

 
附录 B 编码总体规则 

B.1 编码总体规则说明 

信息分类与编码是建设电子招标投标系统不可或缺的部分，是支撑电子招标投标系统信息交

换、共享的主要技术手段。电子招标投标信息分类与编码主要用于表示数据项的值域。当数

据项是代码型数据项时，其值域指向了相应的信息分类与编码信息，如果有相应的国家标准，

则优先采用国家标准信息。 

用于电子招标投标系统建设信息分类和编码的基本原则有： 

实用性：在对事物或概念进行分类编码时，既要保证科学合理，又要立足于电子招标投标的

实际管理需求，满足电子招标投标业务管理和电子招标投标系统建设的需求。 

稳定性：宜选择事物或概念相对稳定的属性或特征作为分类依据，代码不宜频繁变动和修改，

以避免造成人、财、物的浪费。 

唯一性：在一个分类编码标准中，一个编码对象只能有一个代码，一个代码只能唯一表示一

个编码对象，即编码对象与代码间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可扩展性：在进行分类编码时，通常要设置收容类目(其他类)，为新增加的编码对象留有足

够的可扩充的备用码，以保证增加新的事物或概念时，不必打乱已建立的分类体系。同时，

还应为分类的进一步延拓细化创造条件，并充分考虑电子招标投标改革与可持续发展的需

要。 

兼容性：应与相关的国家标准及相关行业标准协调一致。 

电子招标投标系统建设用信息编码的常用方法包括：顺序码、缩写码、层次码、组合码。 

依据信息分类编码标准化的一般要求，结合电子招标投标系统建设的实际需要和特点，电子

招标投标信息分类与编码信息主要通过 2 个属性来描述： 

1、编码规则：描述代码的分类原则和编码方法。 

2、码值：代码对应的代码表。代码表有 3 个字段，“名称”字段表示编码对象的中文名称;“代

码”字段表示编码对象的代码，可以是数字码、字母码或数字字母混合码;“说明”字段表示需

要特殊说明的内容。其中，“名称”和“代码”是必选字段，“说明”是可选字段。如下表所示： 



 

B.2 通用编码 

本技术规范中引用到的信息分类编码国家标准包括： 

1.GB/T 4754-2011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2.GB 11714-1997 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编制规则 

3.GB/T 12406-2008 表示货币和资金的代码 

4.GB/T 2659-2000 世界各国和地区名称代码 

5.GB/T 2260-2007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 

6.GB 11643-1999 公民身份号码 

7.GB/T 2261.1-2003 个人基本信息分类与代码 第 1 部分：人的性别代码 

8.评标专家专业分类标准(试行)(发改法规[2010]1538 号) 

B.3 业务编码 

结合数据项中的有关代码字段(在值域中有相关描述)进行编码说明。 

B.3.1 交易平台标识代码 

编码规则：采用组合码，编码长度为 11 位。排列顺序从左至右依次为：1 位行业门类字母

码、6 位行政区域代码，以及 4 位全国交易平台序列号。 

其中行业门类字母码采用《GB/T 4754-2011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T 4754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的门类。行政区域代码采用《GB/T 2260-2007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 GB/T 2260 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的 6 位数字码。全国交易平台序列号的取值从 0001-9999，按照

其在国家公共服务平台注册登记或交换登记信息时间排序。 

B.3.2 项目编号 

编码规则：采用组合码，编码长度为 17 位。排列顺序从左至右依次为：前 11 位由交易平台

标识代码组成，后 6 位由项目序列号组成，项目序列号的取值从 000001-999999。 

B.3.3 招标组织形式代码 

编码规则：采用 1 位顺序码表示。 

码值内容见下表。 

 

B.3.4 招标项目编号 

编码规则：采用组合码，编码长度为 20 位。排列顺序从左至右依次为：前 17 位由项目编号

组成，后 3 位由招标项目在项目中的序列号组成，招标项目序列号的取值从 001-999。 

B.3.5 标段(包)编号 

编码规则：采用组合码，编码长度为 23 位。排列顺序从左至右依次为：前 20 位由招标项目



编号组成，后 3位由标段(包)在招标项目中的序列号组成，标段(包)序列号的取值从 001-999。 

B.3.6 标段(包)分类代码 

编码规则：采用组合码，编码长度 7 位。此编码参考了《评标专家专业分类标准(试行)》(发

改法规[2010]1538 号)，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扩展，排列顺序从左至右依次为： 

(1)第一级 1 位，A-工程、B-货物、C-服务、D-产权、E-土地; 

(2)第二级 2 位，对应《评标专家专业分类标准》中的一级类别; 

 

(3)第三级 2 位，对应《评标专家专业分类标准》的二级类别，并新增以下类别： 

 



(4)第四级 2 位，对应《评标专家专业分类标准》的三级类别，如果没有四级类别可以使用 00

补充，例如： 

 

B.3.7 附件关联标识号 

编码规则：采用全球唯一标识符(GUID)表示，格式为“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其中每个 x 是 0-9 或 a-f 范围内的一个 32 位十六进制数。 

B.3.8 招标方式代码 

编码规则：采用 1 位顺序码。 

码值内容见下表。 

 

B.3.9 公告性质代码 

编码规则：采用 1 位顺序码表示。 

码值内容见下表。 

 

B.3.10 公告类型代码 

编码规则：采用 1 位顺序码表示。 

码值内容见下表。 

 

B.3.11 资格预审文件/招标文件/澄清与修改文件编号 

编码规则：采用组合码，编码长度为 26 位。排列顺序从左至右依次为：前 23 位由标段(包)

编号组成;1 位表示文件类型，Y 表示资格预审文件，Z 表示招标文件，2 位表示文件版本号，

资格预审文件/招标文件从 01 开始编号，此后的答疑澄清与修改文件每次版本号递增 1，取

值范围从 01-99。 



B.3.12 是否代码 

编码规则：采用 1 位顺序码。 

码值内容见下表。 

 
B.3.13 公示类型代码 

编码规则：采用 1 位顺序码表示。 

码值内容见下表。 

 

B.3.14 主体角色类型代码 

编码规则：用 1 位字母码表示。 

码值内容见下表。 

 
B.3.15 资质序列、行业和专业类别代码 

编码规则：用 6 位数字层次码表示。第一层 1、2 两位表示资质序列;第二层 3、4 两位表示

行业分类，00 表示不分行业;第三层 5、6 位表示专业类别，00 表示不分专业类别。各层次

的资质编码均按有关部门颁发的资质标准排序。 

1、第一层(1-2 位)资质序列： 



 

2、第二层(3-4 位)资质行业： 

 

3、第三层(5-6 位)资质专业： 



 



例如：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企业资质对应的代码是 050100(05-施工总承包序列;01-房屋

建筑行业;00-不分专业);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资格的代码是 090061。 

B.3.16 资质等级代码 

编码规则：采用 2 位顺序码表示。 

码值内容见下表。 

 

B.3.17 身份证件类型代码 

编码规则：参考公安部制定的《常用证件代码》(GA/T517-2004)，采用 2 位顺序码。 

码值内容见下表。 



 

B.3.18 奖惩对象类型代码 

编码规则：采用 1 位顺序码。 

码值内容见下表。 

 

B.3.19 奖惩类型代码 

编码规则：采用 2 位顺序码。 

码值内容见下表。 



 
B.3.20 评标委员会组建申请编号 

编码规则：采用全球唯一标识符(GUID)表示，格式为“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其中每个 x 是 0-9 或 a-f 范围内的一个 32 位十六进制数。 

B.3.21 专家类型代码 

编码规则：采用 1 位顺序码。 

码值内容见下表。 

 

B.3.22 专家编号 

编码规则：采用组合码，编码长度为 17。排列顺序从左至右依次为：10 位公共服务平台标

识代码，1 位专家库在公共服务平台中的序列号，6 位是专家在专家库中的序列号(根据登记

入库的先后自动排序)。 

B.3.23 公共服务平台标识代码 

编码规则：采用组合码，编码长度为 10 位。排列顺序从左至右依次为：6 位行政区域代码，

以及 4 位全国公共服务平台序列号。 

行政区域代码采用《GB/T 2260-2007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的 6 位数字码。全国公

共服务平台序列号的取值从 001-999，按照其在国家公共服务平台注册登记或交换登记信息

时间排序。 

B.3.24 平台类型代码 

编码规则：采用 1 位字母码。 

码值内容见下表。 

 
B.3.25 金额单位代码 

编码规则：采用 1 位顺序码。 

码值内容见下表。 



 

B.3.26 通知书类型代码 

编码规则：采用 1 位顺序码。 

码值内容见下表。 

 

 


